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星期五）13時10分到14時6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席　黃委員世杰
協商主題　一、協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考試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考試院函請審議(2)委員范雲等17人(3)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4)委員郭國文等19人(5)委員鄭正鈐等19人及(6)委員吳斯懷等16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草案」案。(二)委員游毓蘭等16人擬具「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草案」。
三、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考試院函請審議(2)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3)委員郭國文等19人及(4)委員吳斯懷等16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鄭正鈐等19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行政院函請審議(2)委員范雲等18人(3)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4)委員郭國文等19人(5)委員鄭正鈐等21人(6)委員吳斯懷等16人及(7)委員林宜瑾等21人分別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案」案。(二)委員委員林奕華等16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案」。(三)委員游毓蘭等16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案」。
五、併案協商(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1)行政院函請審議(2)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3)委員郭國文等19人(4)委員鄭正鈐等22人及(5)委員吳斯懷等16人分別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
主席：我想時間的關係，我們還是開始開會，因為我們表定的時間是從1時到3時，我們現在開始協商會議。本日協商關於新退撫制度個人專戶之相關法案共計5個主題，分別為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草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草案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
因為委員會審查也有一段時間了，大概是上個會期，這會期因為在等待總質詢跟預算審查，所以我們現在才進行協商。在委員來之前，先請兩位部長就條文逐條審查的過程，其實很多委員都有提出非常多意見，我們有請銓敘部跟教育部回去試算，包含是否要給舊制人員機會結算以加入新制等試算資料，也請兩位部長分別就今日所提出的建議條文跟修改的部分擇要說明。
請銓敘部周部長說明。
周部長志宏：主席、各位委員、教育部潘部長、各位女士、先生。銓敘部就針對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相關的幾個法案，今天要協商的部分，我們一併報告。之前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委員提了很多意見，之後我們也跟相關團體有過一些溝通，最後有一些部分，當然我們有參採委員的意見，但有些部分我們覺得還是依照考試院所提的版本，我就逐一說明。
首先，公教人員保險法的部分，審查會有保留兩條條文，其中第十六條主要涉及公保的養老給付，一次養老給付從42個月調整為48個月；另外就是採計年資從35年調高為40年。在審查過程當中，有委員的意見是希望在112年新制以後的才做這樣的調整，現行的在職人員就不做調整，我們覺得基本上應該還是要考量衡平性，所以我們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協商條文，是希望採漸進式的，也就是說在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條文施行以後，有依照新的規定繳納保險費的，我們才採計他的年資，逐年採計，一直到最高上限48個月，還有年資採計最高到40年為止，這樣的一個條文，看看各位委員是不是能夠參採。如果這個條文可以參採，後面的第二十一條就可以不用再修，就是一併修正第十六條，然後增加上述規定就可以了。這是有關於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
至於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草案，審查時大概保留了12個條文，經過我們跟相關團體溝通以及審慎研議後，大概有4個條文我們考慮可以參採委員的意見，以下分別就這些保留條文跟大家報告。
首先是針對第三條有關適用對象部分，如果要讓現職人員可以轉換到新制，因為這對整個退撫基金的財務影響比較大，所以我們曾經先試算讓一定年資的現職公務人員轉換可能會造成的影響，因為個人專戶制實施以後，本來現行退撫基金用罄年度會從140年提前到135年，但如果現職人員轉換是採年資3年以下計，可能影響比較不大，如果有三分之一的現職人員轉換，大概會維持在135年，但如果年資3年以下者有二分之一現職人員轉換，就會提前到134年，全數現職人員轉換也是提前到134年，國庫負擔大概會增加170億元及340億元；如果是年資5年以下的人員有三分之一轉換，用罄年度會提前到134年，國庫會增加280億元，如果是二分之一的現職人員轉換新制，也是提前到134年用罄，會增加440億元左右，如果全數現職人員都轉換，會提前到133年用罄，國庫增加的負擔會到850億元，這是對基金會有的影響。至於10年以上跟15年以上者，基本上我們覺得新制反而對現職公務人員不利，所以並沒有建議這部分的考量。但無論是任職3年或5年以下的現職轉換，都會對現行退撫基金造成用罄年限的提前，以及國庫撥補的負擔更增加，所以目前我們還是建議照新人新制方法，現職人員就不要轉換到新制來。
關於第六條及第七條，涉及到退撫基金的管理機制，我們建議還是由現行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來接受委任或委託辦理，因為這樣比較能夠及時處理，如果要另外規劃新的組織跟管理方式，其實是緩不濟急。
有關保留條文第九條，就是政府提撥上限42年部分，我們參採各位委員意見，覺得這部分可以做一些調整，因而刪除了上限的規定，基本上這樣對公務人員來講是合理，也是有利的，所以我們參採委員的建議。因為第九條做了這樣的修正後，連帶第十五條，還有已經審查通過的第五十六條也要配合修正，這部分我們有提出建議修正條文，等一下逐條協商時，還可以再提出來討論。
有關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三十二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部分，我們希望還是照考試院通過的版本來審議。另外，第二十八條的部分，關於定額給付的規定基本上有放鬆，不再規定每月不得少於5,000元，且要用千元為單位，這個部分我們也尊重委員的意見來進行調整。
接下來，第三十三條的部分，主要是有關遺族請領的方式，我們採納委員的建議，遺族得選擇按月支領亡故人員個人專戶內賸餘金額，按月領取期間，亡故退休人員個人專戶賸餘金額，交由退撫基金代為投資，其運用受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這是我們建議再協商的條文，希望能夠符合委員的期待。有關個人專戶制的部分，大概有12條規定，其中有4條我們採納委員建議的意見來做調整。
另外，現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的部分，涉及因個人專戶制實施後所造成的財務缺口，由政府依照精算結果，分年編列預算撥補。該部分由於考量到涉及國家財政負擔的問題，也建請依照考試院提案的條文通過。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公教一致的部分，先讓行政單位說明完畢，再請委員發言。
請潘部長就委員會審查過程中及我們要求要試算的部分做說明。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教育部就以下兩個部分跟委員做說明，第一個部分，有關個人專戶的退撫新制，當時審查後有保留12條條文；第二個是針對配套的部分，以上兩個部分就原本的退撫制度跟委員報告。因為公教有很多一致性的部分，剛才周部長已有特別說明，因此在這方面等一下我會比較簡要地跟委員補充。
首先，針對個人專戶的部分，保留的12條條文中，第三條有關適用對象的部分，委員有關心可否讓一些原本舊制的，比如年資不超過10年的能夠有機會加入新制。就教育的部分，之前召委也特別請我們做一個分析，因為公跟教確實不同，因此我花一點時間跟委員報告目前的分析結果。有關公立學校的部分，原本用罄年限是在民國137年，如果以年資3年以下為界限，估算有二分之一轉換的話，用罄年限變化不大，但增加金額一年大概是130億元；如果全部轉換就會提早一年，在132年就會用罄，所需經費是260億元。如果以5年做一個設算，有二分之一現職人員轉換的話，延後的時間不變，但增加金額為220億元；如果是全數轉換的話，就會提前在132年用罄，所增加經費是440億元。如果以10年以下作為一個range的規劃，有二分之一轉換的話，就會提前到132年，即提前一年，所需經費是440億元；如果全數轉換的話，就會提前2年，所需經費是880億元。下一個range是年資15年以下的，這部分即使二分之一轉換也會再提前2年；如果是全數轉換，就會提前到129年，這個影響當然就更大，所需經費分別是631億元、1,250億元。以上是之前召委提醒我們做的教育人員試算部分，這跟公務人員部分還是有一些差異，相關的數據就如同向委員報告的內容。
針對第六條，委員都希望能夠提高教職員代表跟學者專家的比例，不要少於三分之二，這部分教育部也有思考，委員當時提到要具備教職員代表、學者專家、機關及教師組織代表才具代表性，但是教育人員的組成可能比公務人員更多樣，因此如果要達到三分之二的教職員代表及學者專家，在整個實務結構上有其挑戰；但是我們有試算過，如果不少二分之一這個門檻，是有機會的。假如這部分直接訂在母法，以後的彈性可能比較不足，因此建議維持院版，但在實際執行上會朝向委員所關切的，因為這都關係到教職員切身的利益，應該要有更高比例的參與，我們覺得這個方向是有必要的，但那個比例可能研訂在授權辦法裡會比較適切。
第七條的部分，委員建議另外輔導財團法人進行基金管理，甚至提到教育部本身也有設置私校的管理會進行監督。教育部針對這部分的分析是，因為目前適用的對象都是公立學校教職員工，如果這方面還是能夠由具公法性質的機構來進行，比較能夠合理課責跟監督；在新制方面，我也要跟委員報告，人數確實相對少，如果以那個基金額度又要另立一個專門管理單位，擔心整體基金操作都是一個難題。因此教育部初步建議還是維持委託目前的基管會，但是在基管會的組成等各方面，我們會努力達成代表性；此外，經過教育部的評估，用這樣的方式比較能夠符合公法性質的管理跟監督。
有關第九條以及連帶的第十六條，剛才周部長向委員做了相關報告，教的部分應該也會同步，尤其我們參考了委員意見，也諮詢過相關團體意見，我想公、教在這方面應該可以同步進行，之前逐條審查時委員也有提到相關建議，我想應該可以做更適切的調整。
有關第十一條，剛才周部長的建議在教的部分也具一致性。
另外有幾個相關的條文，第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主要針對未滿5年離職者的相關經費還保留在基金裡面，委員建議這部分也可以準用自主投資，因為他的錢還沒領回去，可不可以這樣思考？其實未滿5年的額度相對不高、很低額，除了這些經費不高以外，另外也考量到，如果讓他們可以準用自主投資的話，會不會有更高的風險？這是一個主管機關對於已離職人員的考量，這部分教育部的意見跟剛才銓敘部周部長所提的一樣，我們建議維持原來行政院版的規範。
關於第二十九條，剛才周部長也有報告的部分，教育部也會同步的做思考，不要把它限制得太嚴格、毫無彈性，在條文審查的時候，我們再跟委員一起會商、指教，我覺得能夠再做一點彈性處理，這樣應該會更適切。
另外是第三十四條，剛才周部長也提到遺族請領的部分，原來院版確實是比較好意的，但是有點太過把它規範住了，如果是這部分，教育部也會跟銓敘部的意見比較一致，如果這部分也能夠酌以調整，應該會更符合遺族在使用經費上的空間，以上是教育部評估有關個人專戶的部分，跟委員做報告。
另外一個是原來舊制的配套，剛才周部長也報告了，主要是在整個財務的相關規劃跟撥補的機制上，我想這部分是不是也能夠請委員同意儘量維持原來行政院版，以上這兩部分是我們研議後初步提出的意見，以上跟委員說明，謝謝。
主席：謝謝兩位部長的說明，我想確認一下，各位委員都有拿到他們今天準備的這些條文資料嗎？有？好。
請吳斯懷委員發言。
吳委員斯懷：謝謝主席，銓敘部及教育部的部長都在，今天我們在協調這個法案，我從第三、第四會期一直到現在都持續關注這個議題，但不管銓敘部還是教育部對於我們所關注的，你們的回答都讓我們感覺到不夠明確、不夠清楚，為什麼呢？有關財務精算的制度、方向、作業期程，這些都沒有很明確地說明，我想朝野立委辦公室都有接到很多現職跟退休公務人員、老師的建議跟質疑，所以我們今天作為民意代表在這邊再次提出來。
銓敘部在草案擬定的時候一再地宣稱，政府會負最終支付保證責任，我們從年改的時候吵到現在，這麼多年了，現在年金改革之後，實質損失已經造成，我要特別在這裡先說一下，當年年金改革時，我是退伍軍人代表，我全程參與年改會議，包含街頭抗爭一直到現在，所以我對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非常地清楚。
我想先提幾個具體的建議，根據銓敘部委外辦理第八次的精算報告中，112年7月1日以後新進的公務人員會採新的退撫制度，但是對現行的退撫制度會有一定的衝擊，也就是現行的退撫基金會提前發生收不抵支的狀況，剛才部長也有說明會提前破產，但是我看到你們對於新產生的資金破口有編列預算來挹注，可是對現制的就沒有了，這些公務人員和公立學校的教職人員相關的法案修正條文，如您剛才也講到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九十八條，這一些能不能在舊制的撥補機制裡確定財源，這是多數公教人員的心聲，我希望各位委員給予支持。
第二個是投資報酬率，我們原來有監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但問題不在這個機制而是在你的績效跟球員兼裁判的問題，現在都沒有明確界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你現在又要成立一個基金管理局，這個我們認為不妥當，因為這攸關公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的權益，我希望要經過充分討論，因為新成立一個組織要人事、預算，很多問題相對會產生，我想這個茲事體大。在一個制度轉換的問題上，剛才我聽兩位部長也有提到這是一個新制轉換的機制，不管是確定給付制或確定提撥制都沒有100%的優劣，不一定都能賺錢，關鍵是政府的效率與誠信。
這個案子我們希望你從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撫法都有律定，這件事情我們希望的、這些公教人員希望的是給他們一個選擇的機會，他們自己選擇要加入不加入，然後自負盈虧，又不增加政府的負擔、不增加你的預算，為什麼要堅持不同意？這些是你們願不願意做的問題，很多朝野立委都有相關的提案，你讓他有機會選，我是這個制度新舊交替的邊緣，我願意這樣子，我負全責，不要政府負責，為什麼不可以？
以上幾個說明，希望朝野立委都能夠站在整體公教人員的立場。我要提醒兩位部長，軍公教警是國家的四大支柱，要讓他願意為政府效力，優秀人才願意來當公務員、老師，否則退伍的心中不滿、現職的惶惶不安，未來年輕人還願不願意當公務員、當老師？我想兩位部長要從國家層級思考，政府對這四類族群，現在是談公教，對他們的未來、現在及將來要幹公教人員的，他有沒有信心？建議從這幾個角度思考，政府的法條不要框得太死，讓這些公教人員的心聲透過民意代表讓各位聽到，我也建議朝野立委大家一起支持這個案，給公教人員一點鼓勵、信心及對願景的確認、信任度，也就是政府的誠信。謝謝。
主席：請游毓蘭委員發言。
游委員毓蘭：謝謝主席今天安排這次的黨團協商，我們今天要協商的是112年重行建立個人專戶退撫制度包裹的四個法案，也經過我們委員會的審查跟公聽會發現有疑慮，銓敘部也表達過可能有調整的空間。
本席有三個問題想請教銓敘部，希望之前承諾、鬆口有調整空間的方向是真的有空間，不要重蹈審查公務員服務法的覆轍。每次在會議上說要聽委員的意見，重要的疑問會去釐清，但是到最後我們發現都是虛晃一招，還是通過考試院的版本，所以請各位能夠明確回答本席的議題，如果沒有明確的善意回應，本席認為今天的協商其實就不應該再開下去。
剛剛其實吳委員也有提到，自從第八次公務員退撫基金的精算報告在7月公布之後，幾乎所有的退休團體都在訴求。精算報告建議好幾個撥補方案，如果對112年以前的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撥補各100億元，大概可以撐到140年；如果對公務人員撥補285億元、公立教職員撥補239億元，則可以達到永續。今年11月16日，我們看到退撫基金監理會作成決議，朝最高金額撥補來跟主計總處爭取，但是本席看到那次的監理會，周部長跟監理委員在爭執文字上面到底要使用「通過」還是「參考」，最後使用「參考」，所以本席擔心這是不是就像立法院裡面所通過的主決議、建請案，只是讓委員們爽那麼一下，到最後什麼都做不到，也沒有什麼拘束力。退休軍公教族群都在問，銓敘部究竟會撥補多少？還是會延續107年年改以來一毛錢都不撥補，因為與勞保基金相比，勞保在政府宣示最後支付責任是由政府來擔負之下，109年撥補了200億元、110年220億元、111年300億元，112年還要編450億元。退休公教部分呢？周部長，您在司委會做了很多次的宣示，因為公務員的退撫基金，最後也跟勞保基金一樣是由政府來負起最後的支付責任，沒錯。
我們所得替代率從107年開始逐年下降，這是剝第一層皮；銓敘部今年2月宣示，公教保險部分研議要比照退撫基金調2%，有機會調升，結果沒有下文，這是剝第二層皮；112年起，退撫基金提撥費率從14%提升到15%，年金給付是沒有增加的，個人自繳部分隨之提升，依照俸點，每個人要多繳348元至1,810元不等，這是再剝一層，第三層皮。
今天我們協商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九十三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九十八條，考試院版就是把政府提案的撥補責任限縮在建立個人帳戶新制帶來的虧損，誠如本席前面所敘述的，我們至少已經被剝了三層皮，如果再這樣限制，不就是剝到第四層皮？為什麼獨厚勞保、獨厚勞工？公教就該死嘛！到底我們還可以被剝幾層皮？當然本席也要肯定，剛剛周部長也提到，我們現場的修正案已經刪除42年的條款，論述也改為比較正面，所以本席還是要肯定你們在這部分的努力。但是跟勞保的差距是如此的天差地別，我要代表軍公教團體、退休團體，我也拒絕去協商，因為我們在公聽會上有聽到部長告訴大家，個人專戶新制的管理組織還沒有定案，但是今年9月監理會就在進行考試院內部的法制作業程序，所以到底有定案，還是沒有定案？難道又在騙立法委員嗎？
有關個人專戶新制要交由什麼管理組織來經營，各種版本、主張非常多，有的委員認為交給臺灣銀行，考試院版是給現有的管理會或是另設新組織的空間。本席其實已經講過非常多次，我覺得教育部的私校退撫儲金營運的非常好，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做？4月28日公聽會上周部長親口說，你們廣納意見，不會堅持己見，你們也會做一些組織調整，所以未必將來就一定會再採取現在的委員會制，可能會做一些組織調整，讓利害關係人及團體來參與。本席其實也提過好多次的臨時提案，希望在你們的管理委員會裡面能夠讓退休代表參與，不管是軍公教警消都能有足夠的代表員額在裡面。銓敘部在立法院跟立法委員退休團體說，個人帳戶的經營組織還在調整，不會堅持己政，可是在9月16日監理會報告組織法要改制的草案，又把現行的基金管理委員會改制成管理局，要增加大概40人的編制員額，所以左手還在跟我們協商，本來還有可能委託臺銀、委託私校儲金或改組現行的管理會納入退休團體推薦的代表等等，這些對案是全部都否決了嗎？所以你們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成立管理局嗎？這樣說來我們今天到底有多少協商的空間？所謂的不會堅持己見，真的是如此嗎？難道是要我們來當你們的橡皮圖章嗎？以上的問題請銓敘部周部長具體回答，如果沒有明確善意的回應，本席累了，準備回去了，謝謝。
主席：請周部長回應剛剛兩位委員的提問。
周部長志宏：有關游委員剛剛提的問題，我想我必須要再一次說明清楚。首先，有關撥補的部分，因為銓敘部提出了新的個人帳戶制退休撫卹法對原基金造成影響，這個是一定要去做法定的撥補，因為這是政府制度改革造成的。至於原有基金的撥補，這個一定是要看國家整體的財政狀況，銓敘部本身並沒有撥補的權限，所有的撥補金額要看行政院的財政狀況來做決定，但是我們確實一直在跟主計總處、行政院爭取，希望能夠對現制有定額的撥補，來解決長久以來基金的財務狀況，讓它能夠更加朝向永續經營，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當天退撫基金監理會在討論的是，監理會到底有沒有權力決定撥補，還是我們只是有建議權而已？因為監理會本身的權責裡面並沒有辦法決定用什麼錢來撥補退撫基金，所以當時的主席──周弘憲副院長才會建議說用參考，我們會跟行政院爭取做最大可能的撥補，但這不是我們監理會的權限，也不是銓敘部能夠做決定的，而銓敘部跟行政院協商的過程當中也有一再地提出這樣的立場，這是要先說明的。
第二個，有關退撫基金組織的調整，確實委員有很多建議的版本，但我們評估因為明年7月1日就要上路，最可能立即上手的，大概就是現有的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但是基本上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在過去的組織運作上，運作的決策效率並不是特別好，特別是像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是由銓敘部部長兼主任委員，而銓敘部部長並不是財經專業人士，所以他在領導管理委員會做決策的時候，加上管理委員會又是一個合議制的組織，所有決策都要經過合議制委員會通過，很多投資決策的效率是比較差的。所以經過考試院內部的衡酌，認為先把它改成管理局的組織形態，並配合新制儲金的管理，因為依照新制儲金的管理方式就必須要增加員額，也趁這個機會來調整退撫基金的組織，變成管理局的形式，讓它決策能夠比較有效率。銓敘部部長不再兼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讓專業人士去領導，銓敘部將來就是做監理的工作。
在監理委員會，我們會儘量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能夠參與監理，甚至在投資組合的設計上，我們也可以參採他們的意見，但是比較難做到的大概就是直接由利害關係人來參與管理。
過去大家都很稱羨私校退撫基金，認為他們的組織運作相對來講好像比較好，可是以今年的狀況來說，其實私校退撫基金的運作，它的投資效益及投資表現，其實是不如我們退撫基金的。所以如果要參採私法人、財團法人的型態來管理公部門的退休撫卹基金，我覺得公務員應該也不會太放心，再加上在經濟狀況比較不好的情況下，其實它的投資收益是低很多的，比我們退撫基金本身的績效還要差很多，所以是不是那麼可靠？我覺得還是要重新考量，因此我們不建議採納私校退撫基金來代為操作的方式。
但是臺銀的部分，因為臺銀本身沒有意願，我們確實有徵詢過，臺銀現在在處理公保，他們今年的績效表現也不好，他們也不敢再承接新的退撫儲金。不是我們沒有努力過，而是我們嘗試過，但基本上是不可行，所以才會朝向調整退撫基金的組織來提高它將來的運作效率跟投資效益，這是我們在做的。
確實也是最近才定案，因為考試院沒有通過這些組織調整的話，根本就是不算數的，都是我們銓敘部跟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在研議中，確實有關調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會、退撫基金管理局還有銓敘部組織法的相關配套，最近考試院才剛決議通過，會做配套的調整，也會很快地送到大院來審議，這是配合整個112年新制的配套措施，到時候委員還可以再做指教，謝謝。
游委員毓蘭：我再追問一下，所以部長的說法是對於退撫基金的撥補，你們完全無能為力，都是在行政院這邊，行政院置之不理就是了？是不是？因為這個數據，我剛剛在講其實我們有提過，如果對公務員的退撫基金撥補285億元、公立教職員的基金撥補239億元，就可以達到永續，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對不對？這個數據是真的，但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院是置之不理的，他們眼中只有勞保。我們看到勞保109年撥補200億元、110年220億元、111年300億元、112年450億元，沒錯嘛？我講的這些都沒錯，對不對？那我只好號召所有退休軍公教再出來抗暴，反抗這個暴政，對不對？謝謝。
主席：現場還有鄭正鈐委員跟范雲委員也到了，不知道大家剛才有沒有看IVOD？我們先請兩位部長分別就委員會審查相關的議題先做報告，然後剛才讓幾位委員分別來發問。
我們是不是就依照一樣的程序，請兩位委員就你們所關心的部分發問？現場他們有發新的建議部分，大家都有拿到吧？哪一位要先？那先請鄭正鈐委員發言。
鄭委員正鈐：謝謝主席。關於公教人員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我們今天針對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的部分，我對於第三條比較有一些特別的關心，坦白說針對個人專戶有很多細節想要討論，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宏觀的部分，是不是能夠讓在本法施行前已經在職的公務人員，也加入新法所訂定的個人專戶制退休制度？我想讓現有的公教人員能夠維持一個選擇權，看他們是不是要加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至於部會這邊所提出來的幾個理由，包括財政負擔、制度設計等等，我覺得其實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對於現行的公務人員，給他們一個選擇權，我覺得這是我們在修法過程當中必須要考量很重要的一點。以上，謝謝。
主席：因為這一點部長剛才有唸一些數字出來試算，不管公跟教，可能會後我再請他們提供其他相關的書面數字給大家。我是認為這可以討論，但是他有很多不同條件、類型，然後政府要多負擔的費用是不等的，所以未來協商時大家再來把這些數字共同決定。等一下我請他回應，你的問題大概就這一個嗎？我們再來處理……
范委員雲：我的問題也相關，可不可以一起問？
主席：好，一起。
范委員雲：謝謝召委，之前我辦公室有請銓敘部應該要精算出數字，我還沒看到現場的資料，之前我辦公室給我的資料，我覺得還是滿符合我原來的訴求。也就是應該要給年輕的現職人員一個轉換的機會，可以模仿勞退新舊制轉換。因為周部長和跟教育部之前都有在媒體報導中說，在相同15%費率、4%收益率下，公教人員新退撫制度所得替代率會高過現制。既沒有增加政府負擔、又沒有現制破產的問題，現在如果只適用於112年以後新進人員，一刀切沒有提供選擇權，對於改制前剛入行的年輕公務人員就會有失公平。現在你們算出來的數字，我們是不是能夠爭取，我是提議至少要開放讓年資5年內的人員結清轉換，而且就要求他在新制上路的一年內做出決定。我想一年的時間夠長了，這才能讓比較年輕、新進來的人不會覺得相對剝奪感這麼重，大家做一個理性的選擇，當然，不曉得你們評估起來可不可行？大家來討論。
另一點，我之前有講過，政府提撥責任無上限的部分，你們這邊應該要刪除42年的上限，事實上人數也沒有那麼多，你訂在那邊非常奇怪。而且私校教職員超過42年年資的，雇主仍然要負起繼續提撥65%金額之責啊！我們政府是公教人員的雇主就不應該逃避，很少數年資42年以上的提撥責任，我是覺得……
主席：這個他們已經接受了。
范委員雲：已經接受了？
主席：在剛剛發的資料裡面有，可以看一下。
范委員雲：不好意思，因為我剛剛有事情晚進來。那太好了，所以這點你們已經接受了。
另外一個跟教育部比較有關，潘部長有聽我講過，我覺得尤其在學校體系裡面，政府可以增額提撥做為獎勵的機制，就是第九條第二項。這部分我之前詢問時，潘部長覺得還是有操作上的困難，我是希望教育部這邊，既然我們是在協商，潘部長和周部長是不是能夠考慮，看看到底要怎麼處理，或是個人增加自願增額提撥等等。我們的版本是可以取消上限，獎勵機制的部分，尤其是教育高教留才，因為我們現在高教的部分，如果跟亞洲同等級國家比退休金又砍了，你現在變成用「玉山計畫」去處理，這不是長期的預算，這部分應該考慮有這個彈性。
另外比較小的議題，第十一條明訂退撫儲金運用範圍跟自主投資的相關規定，還有增加退休金領取的彈性，跟離職及資遣之公務員若申請暫不請領退撫儲金，應該准許他辦理自主投資並自負盈虧。這部分相對是比較小的事情，今天如果能回應的話，是不是能回應。
最後我們新的修正動議是針對第五十七條，我後來發現有個漏洞，各位應該知道最近有出現一些校長的性侵案件，被性平小組調查確定的，我們第五十七條有個修正動議，待會可以給主席。我們認為原本只有說教職員在職期間涉有校園性侵害案件，先行退休、資遣或離職後始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應自始剝奪其個人專戶等等，就是剝奪他的退休金，可是事實上教師法等等的其他相關法規，只要學校的性平小組調查確定就應該要做，因為現在判刑確定的時間會拖得非常長，所以我們有提修正動議希望能夠增加「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解聘者」，所以這裡面已經有兩層的把關，我們覺得應該要這樣處理會比較合理，否則會變成一個漏洞，因為這裡已經講得很明確是性侵害案件。總之，這部分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以上，謝謝。
主席：等一下請潘部長來回應一下范雲委員，因為范委員剛剛講的有一些爭點，其實他們已經有回應，沒有關係，之後可以回去再看一下那些資料。至於你最後所提的修正動議，在此我有一個建議，因為我們要處理的是明年開始適用的退撫新制，他們要被剝奪退休金可能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才會出現，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在這個制度要建立的時候來做，因為那是會連動的，不可能只改這個，然後舊制那個部分不去改，對不對？所以是不是用另外一包再去處理呢？因為我們這邊是要趕快建立新制，新制不會是最快需要適用這個條文的，你懂我的意思嗎？因為明年開始他們才會進來，至少5年才會開始有人被資遣或是被退掉，可能也要20年以後，他們才會有人需要用到這條去剝奪他未來的退休金，所以在此給你這個建議，但你要提出我們還是尊重，但最好是不要再橫生枝節。
接著請潘部長回應一下剛剛范雲委員所提未回應到的問題。
潘部長文忠：謝謝剛剛范委員所提的問題，因為有幾項委員關心的，其實在這次已經做了彈性上的調整，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幾項，再請委員參考書面資料。
再來，我就兩個部分來跟委員做個說明，換軌的部分，確實教育部跟銓敘部有對公教的部分做過一些評估，這裡有一張詳細的財務或用罄年限等方面的資料，確實這部分需要再仔細審酌，甚至年資等等的，大概也都需要再考量。
有關提撥的部分，當時教育部也確實很詳細的評估有關教育人員這一塊，本來各界也在關心高教留才的問題，但在在整體考量上，因為教育有各個相關的階段，包含校際之間也有它的差異性，所以我們評估後發現，在執行的面向上，可能會出現有的老師有、有的老師沒有；可能在大學任教的可以，可能在高中以下又不可以等等，所以後來經評估後，因為高教攬才是國內一個很強烈、很大的期待，教育部認為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希望現職相關人員的待遇，之前我們有提升過一次，我想委員也知道，類似這樣的方式，可能比較不會影響相關退休人員的權益，這是教育部經過長時間的比較評估，所以也會跟行政院人事總處一樣，比較朝向由現職人員來提升，如果有涉及到本職的部分，其實也跟他未來的退休是有關聯性的，在此教育部跟委員做個報告。
委員剛才提到的修正動議，剛才主席也有裁示了，只是在此有一個建議，確實就委員動議的內容，教育部是支持這樣的方向，因為從過去幾個案例也發現有這個情況，當然這個動議是就新制的部分，如果有必要我們也會在現制的部分加上同樣的條文。至於這部分，我也跟主席報告，如果必然要往這個方向走，或許同步實施也可以避免未來這條條文又要再重新修正，但我們尊重主席及委員們的討論，只是教育部要表達這項議題這樣處理是必要的，也確實比較能夠處理目前這樣的情況，因為過去就有案例了，所以我也對這樣的問題相當關注，同時也認為應該要由政府機關做適切的處理。針對以上這兩部分，謹向主席及各位委員作以上補充報告，謝謝。
主席：請問在場委員及各機關代表有沒有要補充的？因為今天各黨並不是全部都有代表來，而且現在顯然無法作成結論簽名，所以我要作結束的宣告。因為大家可以表達的意見都表達了，關於你們剛剛唸的數字，也就是精算之後的結果，因為在場委員都沒有拿到書面資料，根本不可能記得，請你們會後再提供這份補充資料給今天在場的委員。
本日協商過程公開，發言內容均已錄音錄影並列入紀錄，討論過程中有共識之部分，將作為後續協商之依據。因仍有條文內容留待繼續溝通，依例不作結論簽名，後續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相關規定定期繼續協商，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4時6分）



